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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楊椒山集》四卷附《椒山先生自著年譜》一卷四冊，明楊繼盛撰，

清毛大可鑒定，清章鈺、朱永輝重訂，清康熙三十七年(1698)

板，D02.5/4625-02 

附： <世 祖 皇 帝 御 製 表 忠 錄 序 >、 清 康 熙 戊 寅 (三 十 七 年 ， 1698)

胡 范 <序 >、 明 隆 慶 元 年 <誥 命 >、 清 康 熙 庚 戌 (九 年 ， 1670)

胡 彧 <原 序 >、 清 胡 范 <識 語 >、 清 順 治 十 三 年 (1656) <世 祖 皇

帝 御 製 表 忠 錄 論 >、明 隆 慶 元 年 (1567)<祭 文 >、<楊 椒 山 先 生

集 目 錄 > 

藏印： 無 。  

板式： 粗 黑 口 ， 雙 魚 尾 ， 四 邊 單 欄 。 半 葉 十 行 ， 行 二 十 字 。 板

框 13.5×18.1 公 分 。 上 魚 尾 下 題 「 卷 ○ 」 及 葉 碼 。  

各 卷 首 行 題「 楊 椒 山 先 生 集 卷 之 ○ 」， 卷 末 題「 楊 椒 山

先 生 集 卷 之 ○ 終 」。  

扉 葉 橫 題「 太 史 毛 大 可 先 生 鑒 定 」，右 題「 蕭 山 章 梅 谿、

海 陵 朱 芷 菴 先 生 重 訂 」， 左 題 「 本 衙 藏 板 」， 中 間 大 字 書 名

題 「 楊 椒 山 先 生 全 集 原 本 」。  

按：1.胡 范 <序 >云：「 公 之 集 久 已 行 世，范 先 大 父 見 其 板 蠹 字 漶 ，

急 梓 公 年 譜 ， 而 又 念 靜 修 劉 先 生 及 鍾 元 孫 徵 君 皆 鄉 之 彥

也，理 學 節 義 先 後 輝 映，為 佐 同 人 刻《 三 賢 集 》以 廣 其 傳 ，

然 簡 冊 繁 重，難 於 捆 載，而 知 交 之 過 余 署 者，競 向 余 索《 忠

愍 公 集 》， 爰 乘 清 暇 重 較 而 付 之 梓 。 因 憶 曩 者 我 父 分 守 潼

關，日 拳 拳 念 公 任 狄 道 時 碑 版 遺 文 幾 為 搜 錄，久 而 杳 不 可

得 為 欷 歔 不 置，今 從 原 本 較 讎 仍 不 獲，蒐 羅 軼 稿 以 繼 父 志

是 則 范 之 惄 焉 於 中 者 也 。 」  

2.胡 范 <識 語 >云 ：「 此 先 大 父 所 刻 <忠 愍 公 年 譜 序 >也 ， 憶 序

之 作 在 庚 戌 (九 年 ， 1670)之 冬 ， 時 我 父 蒞 任 潼 關 ， 大 父 從

里 門 過 署，於 風 雪 中 挑 燈 搆 此，其 愛 慕 鄉 先 賢 至 意 具 形 行

墨 間，惜 乎 今 者 校 刻 公 集 而 先 大 父 已 不 及 見 也，重 梓 前 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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列 之 卷 端 ， 俾 公 集 者 知 剞 劂 之 役 實 我 祖 志 云 。 」  

3.卷 二 <與 少 司 寇 吉 陽 何 公 書 >標 題 下 雙 行 小 字 云 ：「 何 公 四

札 係 先 生 遺 筆 原 集 未 載 」， <辭 陝 西 巡 按 劉 取 書 院 帖 >標 題

下 雙 行 小 字 云 ：「 辭 按 院 二 帖 原 集 未 載 今 補 刻 」， <祭 煤 山

文 >標 題 下 雙 行 小 字 云 ：「 係 先 生 狄 道 遺 筆 原 集 未 載 」。  


